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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7 月 2 日會纖的跟進事項

就貴處於2021 年 7 月 5 日發出的文件，有關財務委員會在

2021 年 7 月 2 日的會議上討論政府擬在運輸署開設三個編外職位

以加強監督和支援提升專營巴士安全工作的建議，我們現提交

委員要求的補充資料，即在開設有關職位後，運輸署現有助理

署長和首席運輸主任的職責將如何重新分醚。

運輸署巴士及鐵路科現時由一名助理署長帶領轄下三

名首席運輪主任，分別管理三個分部，處理多項不同的職務，

包拮監察整個鐵路網絡服務（包拮重鐵、輳鐵、廣深港高速鐵

路等）；六個巴士專營權的巴士服務規劃、發展、規管及財務表

現；非專營巴士服務及有關客運營業讒的政策事宜；電車服務

及財務表現；公共運輸交匯處的規劃及政策事宜；與新鐵路啟

用有關的公共交通服務重維計劃；以及整髖公共交通政策事宜

等。上述四名首長級人員的主要職務已詳鈿載列於早前向財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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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維委員會（委員會）提交的·討論文件 EC(2021-

22)6 附件 7 。

正如我們在上述文件中所述，現時運輸署內並無專門負

責處理專營巴士安全的維別。提升專營巴士安全的相關職務過

往一直由不同維別分擔，包括巴士及鐵路科轄下的巴士發展部，

以及車輛安全及標準部和道路安全及標準趼究部。其中，巴士

發展部的一名首席運輸主任（上述三名首席運輸主任之一）自

2019年超被委派處理有闢進一步提升專營巴士安全的額外職

責。隨著巴士及鐵路網絡多年來不斷擴大，巴士及鐵路科的助

理署長及各首席運輸主任的工作已極之緊重，並無餘力再承擔

進一步提升巴士安全的新增工作。在專營巴士安全小維成立後，

巴士及鐵路科的助理署長及各首席運輸主任將可專注處理現有

職務下未來數年需應付的多項額外重要工作，包括處理將於

2023年屆滿的三個巴士專營權的談判事宜；規劃新發展區（啟

德、洪水橋和元朗南等）的新巴士服務網絡及相關設旄；推行

港鐵屯馬線及明年柬鐵線過海段通車後的巴士路線重緝安排；

畊究環保及新能源巴士的營運可行性及檢視其營運情況等。

運輸署新成立的專營巴士安全小緝將全椎負貴處理及

協調統籌專營巴士安全各範疇的相關工作。安全總監作為最高

層次領導，並由兩名首長級人員（一名首席運輸主任及一名總

機電工程師）帶領其於小紐轄下的專職團隊，向安全總監提供

專業支援及意見，制訂具前贍性而積極主動的整髖策略以提升

專營巴士安全，並強化運輸署在監管專營巴士安全方面的角色，

及落實專營巴士安全各範疇的工作。專營巴士安全小維的主要

工作目標包拮制訂針對專營巴士車長的培訓框架和引入巴士車

長培訓認證計劃；制訂巴士車長疲勞管理策略；加強專營巴士

營辦商的安全表現管理；進行全面及嚴謹的意外數據分析；趼

究訂立全面及配合本港特殊營運需要的專營巴士車輛及車內設

備和裝置的規格及要求；畊究訂立保養專營巴士的新質量保證

計劃；引進先進的車輛科技以提升巴士安全；以及提升其他相

關車輛（例如非專營巴士）的安全。詳情請參閱上述文件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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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2021 年 6 月 25 日向委員會發出的補充資料。

2021 年 7 月 20 日

副本抄送：

運輸署署長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（季桑 M; 代行）

（經辦人：嚴啟龍先生）




